
  

 第 1 页 共 3 页 

 

关于《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注函》 

有关事项的回复意见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： 
 

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(以下简称“本所”、“我们”)收到三盛智慧

教 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三盛教育 ”、“公司”)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

《关于 对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 (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54

号，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)，我们已对关注函所提及的三盛教育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慎

核查，现汇报如下： 

问题：2. 关于深圳旭泰已开展的审计工作  

深圳旭泰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与公司签订《审计业务约 定书》，于 2024 年 

3 月 20 日与公司签订《审计业务约定书 解除协议》。请深圳旭泰核实并补充说明

下列事项：  

（1）请说明前期项目尽调、风险评估及承接程序的具体情况，项目合伙人和项

目组其他关键成员是否参与计划审计工作、参与项目组成员的讨论；制定的总体审计

策略、审计工作的范围、时间安排和方向，是否严格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

第1201号——计划审计工作》（以下简称《1201 准则》）的规定实施计划审计工作，

并报备相关证明材料。  

（2）请说明与前任会计师沟通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向前任会计师询问的

内容及其回复，是否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底稿等，是否发现前任注册会计

师审计的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等，是否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

1153 号——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》（以下简称《1153 准则》）

的规定与前任会计师沟通，并报备相关证明材料。  

（3）请说明与公司就开展审计事项进行沟通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洽谈、

签署协议、就公司审计工作的具体讨论时间及内容等，是否就公司业绩预告进行沟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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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所前期拟定的项目人员配置情况；“无法按时完成公司 2023 年度的年报审计工作”

的具体体现，在前期洽谈、签署协议时是否无法预计，如否，请说明具体原因。 

本所核实回复： 

1、我们严格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01号——计划审计工作》（以

下简称《1201 准则》）的规定实施计划审计工作，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关键成员均

参与计划审计工作、并按规定报备了相关证明材料。 

2、我们严格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153 号——前任注册会计师和

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》（以下简称《1153 准则》）的规定与前任会计师沟通，与

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了书面和微信的沟通，但因时间原因我们尚未查阅前任注册会计

师的工作底稿，暂未发现前任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重大错报，具体沟

通内容参见三盛教育于2024年2月21日公告的“*ST三盛:三盛智慧教育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”。 

3、我们与三盛教育于2023年10月对2023年年报审计工作事项进行了初步接洽，

2023年11月执行风险评估、进一步了解被审计单位财务、内部控制状况等预审工作；

2023年12月至年报公告日前，实施监盘、函证、控制测试等进一步实质性程序，于年

报公告日前完成相关底稿、审核、沟通、总结和正式报告等工作。我们与三盛教育于

2024年2月27日签订了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，于2024年3月20日签定了《审计业务约定

书解除协议》。前期拟定对本项目配备注册会计师四名，高级审计经理及助理人员八

名，共计十二名具体工作人员。随着对项目了解的不断深入，发现项目复杂程度增大，

比预计要大幅增加审计程序，估计无法按时完成公司2023年度的年报审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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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此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关于<关于对三盛智慧教育
 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>的回复》盖章页。 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旭泰会计师事务所(普通合伙)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4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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